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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5124 号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公司”)编制的《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一、 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贵公司与各重组方签署的相关

资产购买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的要求编制减值测试报告,并保证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

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

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减值测试报

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

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

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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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减值测试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及贵公司与各重组方签署的相关资产购买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的

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注入资产减值测试的结论。 

 

四、 对本报告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注入标

的资产于 2020 年度业绩承诺期届满的减值测试报告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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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苏州科

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编制了本报告。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重组方） 

交易对方为陕西龙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门教育”)的原股东：自然人

马良铭、明旻、董兵、马良彩、方锐铭、徐颖、田珊珊、齐勇、孙少文；北京益优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优科技”）、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富

证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都证券”）；上海翊占信息科技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翊占信

息”）、新余智百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智百扬”）。 

 

（二）  交易概述 

2020 年 3 月，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关于核准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向马良铭等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证监许可[2019]2485号），本公司

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马良铭等 9 名自然人、翊占信息等

两家合伙企业及财富证券等 4 名法人持有的龙门教育 50.17%的股权，交易总金额为

812,899,266.00元。 

 

（三）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

企华评报字(2019)第 3702 号《资产评估报告》，龙门教育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76,250.00 万元，扣除龙门教育 2018 年度利润分配 13,872.98 万元后为 162,377.02

万元，对应 50.17%股权价值约为 81,464.50 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在此基础上协商

确定龙门教育 50.17%的股份交易价格为 81,289.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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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20 年 3 月 9 日，马良铭等交易对方所持龙门教育 50.17%股权转让至本公司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6100007869936802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龙门教育 100%

股权，龙门教育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本报告编制依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相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第 127号

令）。 

本公司与各重组方签订的相关资产购买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 

 

三、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马良铭等 9 名自然人、翊占信息等两家合伙企业及财富证券等 4 名法人

签订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马良铭、明

旻、董兵、马良彩、方锐铭作为利润补偿责任人，承诺龙门教育在业绩承诺期内的

承诺净利润及实际实现净利润具休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承诺净利润 16,000.00 18,000.00 

实际实现净利润 16,247.59 16,304.33 

注:上表中净利润均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规定，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 6 个月内，本公司应对标的

资产(即龙门教育)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30 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若标的资

产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利润补偿责任人累计补偿金额，则利润补偿责任人应对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超过累计补偿金额部分优先以本次交易所取得的本公司股份进行

补偿；若所得股份不足补偿，则本公司有权选择以利润补偿责任人本次交易完成后

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或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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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减值测试过程 

本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龙

门教育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委托前公司对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以及独立性等情况进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相

关情况，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6190 号《资产评

估报告》，评估的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组合于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为 : 

176,862.00 万元。 

在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进行了复核，

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五、 测试结论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陕西龙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的价值为 176,862.00 万元，对应 50.17%的股权价值为 88,731.67 万元，高于其交易

价格 81,289.93万元，故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 

 

 

 

 

 

苏州科德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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